
专业代码：B0411

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（师范类）人才培养方案
一、培养目标
本专业培养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，具有较高数学和教师素质，具有具备数学科学的基础理论、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、能够运用数学知识和使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等知识，初步具备应用数学研究能力及教学技能，能够从事数学教学研究工作以及相关领域工作的应用型人才。

二、培养要求

本专业学生通过学习数学和应用数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，受到数学思维的基本训练，拥有良好的数学素养和教师职业素养，掌握数学和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和运用能力。

1、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养及团结与协作精神；具有为国家富强、民族昌盛而奋斗的志向和责任感；具有敬业爱岗、艰苦奋斗、热爱劳动、遵纪守法、团结合作的品质；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、社会主义公德和职业道德。

2、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，初步掌握数学科学的基本思想方法，其中包括数学建模、数学计算、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等基本能力。

3、有良好的使用计算机的能力，能够进行简单的程序编写，掌握数学软件和计算机多媒体技术，能够对教学软件进行简单的二次开发。

4、并通过教育理论课程和教学实践环节，形成良好的教师素养。培养从事数学教学的基本能力和数学教育研究、数学科学研究、数学实际应用等基本能力。

5、具有一定的体育和军事基本知识，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，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，受到必要的军事训练，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，具备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体魄。
三、主要课程
数学分析、高等代数、常微分方程、普通物理、抽象代数、概率论、数学模型、复变函数、实变函数、泛函分析、教育学、心理学、数学教育学等。

四、学    制  四年
五、授予学位  理学学士
六、学分要求
学生应修完本专业所有必修课程（通识教育必修课、专业基础课、专业核心课和教师教育必修课），获得130个学分；必须修满应修选修课程（通识教育选修课和专业类选修课），获得24个学分；必须完成教育实习、毕业论文和其它集中实践性环节，获得51个学分；总计修满205个学分，方能毕业。

七、课程体系结构及学时、学分分配表（详见附表）

八、教学计划表（详见附表）


